
证券代码：

600283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签到董事

9

人，此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投资兰溪钱塘垅输水管线工程项

目的议案》，同意项目投资额为

9,479

万元，具体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

兰溪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境内蓄水工程少，部分地区和乡镇水资源短缺，由浙发改设计

[2010]41

号文

批复实施的钱塘垅水库工程建设， 分水库工程和输水管线工程， 其中输水管线工程根据浙发改农经

[2012]1472

号文，项目法人为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该输水管线建设内容为：全长

25.56

公里，其中：

溪源隧洞出口至蛇平尖隧洞进口段管道长

1.63

公里， 蛇平尖隧洞出口至兰溪城东水厂段管道长

23.93

公

里。工程概算投资为

9,479

万元。

以上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3-001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

月

9

日，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储运中心一期工程正式投入试运行。该项目位于珠海高栏港区南水

作业区南北港池之间的大突堤，包括

2

个

10

万吨级

(

水工结构

15

万吨

)

煤炭接卸泊位、

1

个

5

万吨级煤炭装船泊

位、

4

个

3000

吨级煤炭装船泊位，码头长度约

1308

米，设计年通过能力

4000

万吨（其中接卸

2000

万吨、装船

2000

万吨）。

该项目经公司

2011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由公司与中国神华能

源股份公司、广东粤电发能投资公司共同出资建设，公司持有

30%

股权。项目公司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

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设立完成。项目总投资

45.68

亿元人民币，其中

30%

为注册资本金，由合作各方

按持股比例投入，公司对该项目共计出资

3.9

亿元人民币，已于

2012

年

2

月

3

全部出资完毕。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3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

2013-004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强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经全体监事讨论和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全文和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本次公司对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更正、及处理方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程序符合要求，董事会对更正的原因及影响情况进行了详细客

观的说明，监事会同意本次更正事项。

三、备查文件

1.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1218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1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9

日接到大股东、董事长包士金先生通

知，该股东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包士金先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1,34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972%

。

本次增持前，包士金先生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7,665,2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3.8476%

；本次

增持后，包士金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99,005,2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1449%

。

二、增持目的及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本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未来发展的信心，包士金先生拟在首次增持之日（即

2013

年

1

月

9

日）起

6

个月内择机以其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2%

（含本次已增

持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包士金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大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电话、邮件形式向公司各董事发

出了召开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董事会”）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在会议室召开本

次董事会。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９

人，现场出席董事

８

人、以电话形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１

人：戴璐；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法定董事人数。会议由董事长康宝华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６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票回避，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厂区建设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与沈阳远大普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沈阳瑞福工业住宅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公司 工程名称 金额（元）

沈阳远大普华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博林特电梯一层会议室隔断改造工程

４

，

６６５．６０

沈阳博林特电梯

Ｄ１

、

Ｅ１

厂房库房改造工程

２８

，

２１２．６４

沈阳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中厅水池改造工程

５３

，

０５３．００

电梯厂区

Ｃ２

厂房单体水电配套工程（含预埋件）及电梯厂区

４

号街外网调

整工程

１

，

６７５

，

６０４．１６

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展厅改造工程

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博林特电梯厂区

Ｄ４

、

Ｅ４

厂房水电工程

２

，

３１０

，

５２２．７３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外网水电配套工程

２

，

４６０

，

９０９．８１

博林特厂区

Ｄ５

厂房水电配套工程

４

，

２８９

，

８３０．３７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

ＡＢＣ

座水电及北围墙监控工程

５

，

１４３

，

７４４．８１

沈阳博林特电梯科研实验中心

Ａ

、

Ｂ

座内部装修工程

５

，

９０６

，

４５７．００

沈阳瑞福工业住宅有

限公司

科研实验中心

Ｃ

座墙板加工及供料工程

１

，

１５６

，

５９０．６７

合计

２４

，

９５６

，

５３７．７９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已认可本议案，保荐机构也出具专项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康宝华、王立辉、庄玉光回避表决。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授信，金额为

１

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

１

年，授信

业务种类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本外币保函。

２．

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申请授信，授信敞口额度为

２．５

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

１

年，授信业务

种类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保函、涉外保函，以上业务额度可以攒用。

３．

同意公司向民生银行沈阳分行申请授信，金额为

１

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

１

年，授信业务种类包括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境内外保函、商票保贴、国内外信用证业务，以上业务信用额度可以攒用。

４．

同意重庆博林特电梯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申请授信，金额为

１

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

为

１

年，授信业务种类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等。

（三）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超募资金存储专户及变更募投

项目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同意在兴业银行沈阳分行增设超募资金存储专户，并将

６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存储于此账户；

同意在兴业银行沈阳分行新设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在中国民生银行沈阳分行开设的沈阳基地电梯产业

化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江苏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开设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

专户、招商银行沈阳北站支行开设的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变更至兴业银行沈阳分行募集资

金专户。

（四）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的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会议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首届董事会

（三）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的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３

：

３０

（五）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七） 会议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２７

号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

室。

（八）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九）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十）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计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关于审议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建设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经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披露情况及特别强调事项

（一）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首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内容。

（二）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股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股票。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情况前结束。

（三）登记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２７

号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登记手续：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卡及持股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卡及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件（如营业执照）、股东卡及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件、股东卡及

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五）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审议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建设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

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６８９

；投票简称：博林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 “博林特”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２６８９

博林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

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四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

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

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七、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胡志勇先生

（二）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５１６２７５１／２５１６２５６９

（三）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２７

号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八、其他事项

１

、会议期限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点以现场表决的方式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实到监事

３

人。监事会主席崔克江、监事段文岩、职工代表监事王爱萍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

克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本次监事会逐项讨论、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全体监事一致通过《关于审议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建

设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与沈阳远大普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沈阳瑞福工业住宅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公司 工程名称 金额（元）

沈阳远大普华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沈阳博林特电梯一层会议室隔断改造工程

４

，

６６５．６０

沈阳博林特电梯

Ｄ１

、

Ｅ１

厂房库房改造工程

２８

，

２１２．６４

沈阳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中厅水池改造工程

５３

，

０５３．００

电梯厂区

Ｃ２

厂房单体水电配套工程（含预埋件）及电梯厂区

４

号街外网

调整工程

１

，

６７５

，

６０４．１６

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展厅改造工程

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博林特电梯厂区

Ｄ４

、

Ｅ４

厂房水电工程

２

，

３１０

，

５２２．７３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外网水电配套工程

２

，

４６０

，

９０９．８１

博林特厂区

Ｄ５

厂房水电配套工程

４

，

２８９

，

８３０．３７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

ＡＢＣ

座水电及北围墙监控工程

５

，

１４３

，

７４４．８１

沈阳博林特电梯科研实验中心

Ａ

、

Ｂ

座内部装修工程

５

，

９０６

，

４５７．００

沈阳瑞福工业住宅有限公

司

科研实验中心

Ｃ

座墙板加工及供料工程

１

，

１５６

，

５９０．６７

合计

２４

，

９５６

，

５３７．７９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原则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全体监事一致通过《关于增设超募资金存储专户及变更募投项目资

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同意在兴业银行沈阳分行增设超募资金存储专户，并将

６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存储于此账户；

同意在兴业银行沈阳分行新设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在中国民生银行沈阳分行开设的沈阳基地电梯产业

化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江苏银行北京朝阳门支行开设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

专户、招商银行沈阳北站支行开设的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变更至兴业银行沈阳分行募集资

金专户。

此次增设超募资金存储专户及变更募投项目资金存储专户，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综合考虑资金

情况、整体管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是必要的、合理的。此次增设超募资金存储专户及

变更募投项目资金存储专户，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专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股票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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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厂区建设期间，拟与沈阳远大普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称“普华建筑”）、沈阳瑞福工业住宅有限公司（以下称“瑞福工业”）发生相关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与普华建筑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公司拟将沈阳博林特电梯一层会议室隔断改造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４

，

６６５．６０

元，工程承

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沈阳博林特电梯一层会议室隔断改造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

包质量、包验收。

２．

公司拟将沈阳博林特电梯

Ｄ１

、

Ｅ１

厂房库房改造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２８

，

２１２．６４

元，工程

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沈阳博林特电梯

Ｄ１

、

Ｅ１

厂房改造工程图纸范围内的内装工程。承包方式：包工、

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３．

公司拟将沈阳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中厅水池改造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 合同金额为：

５３

，

０５３．００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沈阳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中厅水池改造工

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４．

公司拟将电梯厂区

Ｃ２

厂房单体水电配套工程（含预埋件）及电梯厂区

４

号街外网调整工程承包给普

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１

，

６７５

，

６０４．１６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公司

Ｃ２

厂房：水电管线

／

箱体预埋，雨落管安装，给排

水施工，采暖

／

消防管线施工、设备安装，强弱电管线施工、设备安装，灯具、开关、插座安装。承包方式为：包

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５．

公司拟将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展厅改造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设计方案范围内的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展厅改造工程。承包方式为：

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６．

公司拟将博林特电梯厂区

Ｄ４

、

Ｅ４

厂房水电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２

，

３１０

，

５２２．７３

元，工程

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地下水电管线

／

箱体预埋。给排水施工，采暖

／

消防管线施工、设备安

装，强弱电管线施工、设备（灯具、开关、插座、封闭母线）安装，厂房配套外网施工（含户外井砌筑抹灰）。承包

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７．

公司拟将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外网水电配套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２

，

４６０

，

９０９．８１

元，工

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外网水电配套工程：研修学院

ＡＢＣ

座附属

外网配套工程，不含电讯部分。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８．

公司拟将博林特厂区

Ｄ５

厂房水电配套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４

，

２８９

，

８３０．３７

元，工程承包

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地下水电管线

／

箱体预埋，给排水施工，采暖

／

消防管线施工、设备安装，

强弱电管线施工、设备（灯具、开关、插座）安装。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９．

公司拟将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

ＡＢＣ

座水电及北围墙监控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５

，

１４３

，

７４４．８１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水电管线

／

箱体预埋，雨落管施工，给排水施工，地热

安装施工（含挤塑板、管、水分器、河石回填、抹灰等）、采暖

／

消防管线施工、设备安装，洁具、笼头安装，强弱电

管线

／

设备安装，灯具、开关、插座安装，原围墙监控

／

红外线防盗线路、设备拆除。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

质量、包验收。

１０．

公司拟将沈阳博林特电梯科研实验中心

Ａ

、

Ｂ

座内部装修工程承包给普华建筑，合同金额为：

５

，

９０６

，

４５７．００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烤漆玻璃饰面细木工板基层包柱子，

Ａ

封修（梁下与横框间）

Ｂ

封修（柱子与竖框

间），走廊、办公室内石膏板叠级造型棚，大厅造型棚，接待室内多级造型棚，楼梯间石膏板封修，卫生间石膏

板叠级吊棚， 双层石膏板轻钢龙骨隔墙 （工程量按实际施工面积计算）， 一至三层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地面砖湿贴，

２００×１０００

地面理石拼花湿贴，

１００×１０００

地面理石收边线湿贴，

１００×１０００

理石踢脚线湿贴，过门石湿贴，办公

室地毯地面水泥砂浆找平，室外台阶大理石湿贴工程，一层大厅

６００×１２００

玻化砖干挂背景墙制作，

６００×６００

卫生间墙砖，

３００×３００

卫生间地砖，卫生间蹲便起台，卫生间

１００×１０００

踢脚线湿贴，卫生间叠级吊顶，卫生间

隔断板，小便池隔断板，棚面开检修口，柱面检修口，卫生间安镜子，卫生间大理石洗手台面安装，卫生间洁

具安装，成品木门安装，石膏吊顶隔墙刮大白，喷白色乳胶漆，套色乳胶漆涂刷，墙面装饰板混油油饰，土建

墙、梁、板柱乳胶漆喷漆，电器布线，灯具安装工程，铁艺楼梯扶手工程，接待室内墙面造型，棚面检修口，石

膏板棚面开空调通风孔，开筒灯孔，灯具安装，接待室木作踢脚线等施工项目。承包方式为：包材料、包人工、

包质量、图纸内工程一次性包死。

（二）拟与瑞福工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公司拟将科研实验中心

Ｃ

座墙板加工及供料工程承包给瑞福工业，合同金额为：

１

，

１５６

，

５９０．６７

元，工

程承包范围为：公司科研实验中心

Ｃ

座外墙板加工及供料，加工数量及加工尺寸以公司确认的图纸为准；瑞

福工业负责所有安装主辅材料的供货，并将全部材料运至施工现场。承包方式为：瑞福工业承担墙板设计、

材料采购、加工制造、现场安装指导。

公司拟与普华建筑、瑞福工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公司 工程名称 金额（元）

普华建筑

沈阳博林特电梯一层会议室隔断改造工程

４

，

６６５．６０

沈阳博林特电梯

Ｄ１

、

Ｅ１

厂房库房改造工程

２８

，

２１２．６４

沈阳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中厅水池改造工程

５３

，

０５３．００

电梯厂区

Ｃ２

厂房单体水电配套工程（含预埋件）及电梯厂区

４

号街外网调整

工程

１

，

６７５

，

６０４．１６

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展厅改造工程

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博林特电梯厂区

Ｄ４

、

Ｅ４

厂房水电工程

２

，

３１０

，

５２２．７３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外网水电配套工程

２

，

４６０

，

９０９．８１

博林特厂区

Ｄ５

厂房水电配套工程

４

，

２８９

，

８３０．３７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

ＡＢＣ

座水电及北围墙监控工程

５

，

１４３

，

７４４．８１

沈阳博林特电梯科研实验中心

Ａ

、

Ｂ

座内部装修工程

５

，

９０６

，

４５７．００

瑞福工业 科研实验中心

Ｃ

座墙板加工及供料工程

１

，

１５６

，

５９０．６７

合计

２４

，

９５６

，

５３７．７９

公司、普华建筑、瑞福工业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康宝华先生，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康宝华先生、庄玉光先生、王立辉先生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

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其他

６

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董事会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３

票回避，

０

票反对，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沈阳远大普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沈阳远大普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六号街

６－１

号；法定代表人：

康宝华；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普华建筑，经审计总资产为

９９７．１５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９９７．１３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２．８７

万元人民币。

２

、沈阳瑞福工业住宅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沈阳瑞福工业住宅有限公司；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六号街

６

号；法定代表人：康宝华；注册

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

营范围：整体式建筑、整体式卫生间（含卫浴设备）、整体式厨房（含厨房设备、厨柜）、建筑配套家具、拼装式

建筑构件（钢构件、钢混构件、混凝土构件、建筑板材组合构件）、复合建筑材料、建筑五金的设计、制造、安装

及销售；建筑配套电器及附件的安装及销售；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家用电器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限定和禁止的项目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瑞福工业，经审计总资产为

２

，

７８７．７７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２

，

９０２．９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３９３．５１

万元人民币。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普华建筑、瑞福工业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康宝华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沈阳博林特电梯一层会议室隔断改造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４

，

６６５．６０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沈阳博林特电梯一层会议室隔

断改造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２．

沈阳博林特电梯

Ｄ１

、

Ｅ１

厂房库房改造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２８

，

２１２．６４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沈阳博林特电梯

Ｄ１

、

Ｅ１

厂房改造工程图纸范

围内的内装工程；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３．

沈阳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中厅水池改造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５３

，

０５３．００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沈阳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

中心中厅水池改造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４．

电梯厂区

Ｃ２

厂房单体水电配套工程（含预埋件）及电梯厂区

４

号街外网调整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１

，

６７５

，

６０４．１６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公司

Ｃ２

厂房：水电管线

／

箱体预埋，雨落管安装，给排水

施工，采暖

／

消防管线施工设备安装，强弱电管线施工、设备安装，灯具、开关、插座安装。承包方式为：包工、包

料、包质量、包验收。

５．

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展厅改造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设计方案范围内的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

发中心展厅改造工程装。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６．

博林特电梯厂区

Ｄ４

、

Ｅ４

厂房水电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２

，

３１０

，

５２２．７３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地下水电

／

箱体预埋。给排

水施工，采暖

／

消防管线施工、设备安装，强弱电管线施工、设备（灯具、开关、插座、封闭母线）安装，厂房配套

外网施工（含户外井砌筑抹灰）。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７．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外网水电配套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２

，

４６０

，

９０９．８１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外网

水电配套工程：建筑配套外网施工（含户外井砌筑抹灰）。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８．

博林特厂区

Ｄ５

厂房水电配套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４

，

２８９

，

８３０．３７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地下水电管线

／

箱体预埋，

给排水施工，采暖

／

消防管线施工、设备安装，强弱电管线施工、设备（灯具、开关、插座）安装。承包方式为：包

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９．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

ＡＢＣ

座水电及北围墙监控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５

，

１４３

，

７４４．８１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经公司确认的图纸范围内的水电管线

／

箱体预埋，雨落

管施工，给排水施工，地热安装施工（含挤塑板、管、水分器、河石回填、抹灰等）、采暖

／

消防管线施工、设备安

装，洁具、笼头安装，强弱电管线

／

设备安装，灯具、开关、插座安装，原围墙监控

／

红外线防盗线路、设备拆除。

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验收。

１０．

沈阳博林特电梯科研实验中心

Ａ

、

Ｂ

座内部装修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５

，

９０６

，

４５７．００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烤漆玻璃饰面细木工板基层包柱子，

Ａ

封修（梁下与横

框间）

Ｂ

封修（柱子与竖框间），走廊、办公室内石膏板叠级造型棚，大厅造型棚，接待室内多级造型棚，楼梯间

石膏板封修，卫生间石膏板叠级吊棚，双层石膏板轻钢龙骨隔断（工程量按实际施工面积计算），一至三层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地面砖湿贴，

２００×１０００

地面理石拼花湿贴，

１００×１０００

地面理石收边线湿贴，

１００×１０００

理石踢脚线

湿贴，过门石湿贴，办公室地毯地面水泥砂浆找平，室外台阶大理石湿贴工程，一层大厅

６００×１２００

玻化砖干

挂背景墙制作，

６００×６００

卫生间墙砖，

３００×３００

卫生间地砖，卫生间蹲便起台，卫生间

１００×１０００

踢脚线湿贴，卫

生间叠级吊顶，卫生间隔断板，小便池隔断板，棚面开检修口，柱面检修口，卫生间安镜子，卫生间大理石洗

手台面安装，卫生间洁具安装，成品木门安装，石膏吊顶隔墙刮大白，喷白色乳胶漆，套色乳胶漆涂刷，墙面

装饰板混油油饰，土建墙、梁、板柱乳胶漆喷漆，电器布线，灯具安装工程，铁艺楼梯扶手工程，接待室内墙面

造型，棚面检修口，石膏板棚面开空调通风孔，开筒灯孔，灯具安装，接待室木作踢脚线等施工项目。承包方

式为：包材料、包人工、包质量、图纸内工程一次性包死。

１１．

科研实验中心

Ｃ

座墙板加工及供料工程

合同金额为：

１

，

１５６

，

５９０．６７

元，工程承包范围为：公司科研实验中心

Ｃ

座外墙板加工及供料，加工数量及

加工尺寸以公司确认的图纸为准；瑞福工业负责所有安装主辅材料（墙板、发泡胶、角码、胀栓等详见报价明

细）的供货，并将全部材料运至施工现场。承包方式为：瑞福工业承担墙板设计、材料采购、加工制造、现场安

装指导。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以下简称为“双方”）的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双方将首先

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沈阳博林特电梯一层会议室隔断改造工程

本合同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工程开工前付至合同总额的

１００％

，不留质保金。

２．

沈阳博林特电梯

Ｄ１

、

Ｅ１

厂房库房改造工程

本合同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工程开工前付至合同总额的

１００％

，不留质保金。

３．

沈阳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中厅水池改造工程

本合同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工程开工前付至合同总额的

１００％

，不留质保金。

４．

电梯厂区

Ｃ２

厂房单体水电配套工程（含预埋件）及电梯厂区

４

号街外网调整工程

本合同实行工程预付款、工程材料款及进度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

１

）合同签

订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９５％

。（

２

）全部工程竣工后，公司验收合格后并移交公司且结算后支付至结算金

额的

１００％

。

５．

博林特电梯新产品研发中心展厅改造工程

本合同实行工程预付款、工程材料款及进度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

１

）合同签

订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４０％

预付款。（

２

）工程量完成

５０％

后，支付工程款至合同总金额的

８０％

（

３

）工程全

部完工支付工程款至合同总金额的

１００％

，不留质保金。

６．

博林特电梯厂区

Ｄ４

、

Ｅ４

厂房水电工程

本合同实行工程预付款、工程材料款及进度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

１

）合同签

订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３０％

预付款。（

２

）施工队伍进场开始施工后，支付到合同总额的

７０％

（

３

）全部工程

竣工后，公司验收合格并移交公司且结算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１００％

。

７．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外网水电配套工程

本合同实行工程预付款、工程材料款及进度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

１

）合同签

订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３０％

预付款。（

２

）施工队伍进场开始施工后，支付到合同总额的

７０％

（

３

）全部工程

竣工后，公司验收合格并移交公司且结算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１００％

。

８．

博林特厂区

Ｄ５

厂房水电配套工程

本合同实行工程预付款、工程材料款及进度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

１

）合同签

订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３０％

预付款。（

２

）施工队伍进场开始施工后，支付到合同总额的

７０％

（

３

）全部工程

竣工后，公司验收合格并移交公司且结算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１００％

。

９．

博林特厂区研修学院

ＡＢＣ

座水电及北围墙监控工程

本合同实行工程预付款、工程材料款及进度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

１

）合同签

订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３０％

预付款。（

２

）施工队伍进场开始施工后，支付到合同总额的

７０％

（

３

）工程全部

竣工后，公司验收合格并移交公司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１００％

。

１０．

沈阳博林特电梯科研实验中心

Ａ

、

Ｂ

座内部装修工程

本合同实行工程预付款、工程材料款及进度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 施工方材

料吊顶、隔墙材料进场即付工程款到合同总价款的

１０％

，合同内工程量完成

３０％

付款至工程总价款的

２０％

，

工程量完成

５０％

支付工程款至合同总价款的

７０％

；工程量完成

８０％

支付工程款至合同总金额的

７０％

，工程全

部完工支付工程款至合同总金额的

９０％

，工程验收合格结算完成后付款至工程结算款总额的

９５％

，余款作为

工程质保金六个月后结清。

１１．

科研实验中心

Ｃ

座墙板加工及供料工程

本合同实行工程预付款、工程材料款及进度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支付的时间和数额如下：（

１

）合同签

订后

３

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

６０％

的工程款预付款。（

２

）材料全部完工并运至施工现场后，一周内付款至

合同总价款的

９０％

，（

３

）材料全部验收合格后，在结算后

１４

天内支付到结算额的

１００％

材料款。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收购、出售资产，未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不存在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普华建筑、瑞福工业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相关交易遵循

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不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各个工程后续进展情况履行披露义务。

八、累计交易情况

１．

与普华建筑的关联交易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与普华建筑

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合计

６１２．７２

万元人民币。

２．

与瑞福工业的关联交易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与瑞福工业

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合计

１２．３３

万元人民币。

３．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与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沈

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发生的与厂区建设相关的同一类型的关联交易

２

，

１７０．０３

万元人民币。

与厂区建设相关的同一类型的关联交易累计

５

，

２７８．４０

万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经过对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决策程序的核查，现就《关于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如下意见：

《关于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并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１

、 博林特拟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已经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

见，上述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博林特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３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保荐人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１

、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次关联交易出具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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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选举第七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

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定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李定文先生将与公司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李定文先生简历如下：

李定文，男，生于

1968

年，大专学历，机电助理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机电安装）。曾就读河南郑州机械

专科学校机电工程系、就职于中国振华电子集团

4191

厂机动科、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机电安装公司、广东汕头

裕生食品有限公司、广东汕头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新产品科研中心、贵阳长天通信工程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欣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任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现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李定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 李定文先生未持有中天城投股

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罚

,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

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

满足《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有关职工监事任职资格的要求，适宜担

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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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1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开始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9

日

9

：

00

。

2

、召开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

贵阳市金阳新区中天路

1

号

)

。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总体情况：

本次大会到会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618,217,707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78,812,292

股的

48.34%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次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情况如下：

1．1

选举罗玉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罗玉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2

选举张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张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3

选举石维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石维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4

选举李凯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李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5

选举陈畅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陈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6

选举林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林云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7

选举李自康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李自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8

选举吴道永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吴道永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9

选举陈世贵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陈世贵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

1．10

选举唐朝礼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唐朝礼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

1．11

选举宋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宋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

1．12

选举王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王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

2

、关于监事会换届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

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次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情况如下：

2．1

选举李梅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李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2

选举罗建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A

、表决情况：

同意

618,217,707

份表决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B

、表决结果：罗建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3

、关于增加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票

618,217,70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B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章程条款修改内容如下：

第一百七十一条

"

公司指定至少一份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公开信息披露报刊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

和

一个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现修改为

"

公司指定至少一份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公开信息披露报刊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

和一个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

的媒体。

"

第一百七十五条

"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选定的公开信息披露报刊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

上公告。……

"

现修改为

"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

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选定的公开信息披露报刊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

上公

告。……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佘雨航、罗婷婷。

3

、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9

日


